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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办之窗

新形势下必须坚决整治财政乱象问题
财政部驻湖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监察专员｜肖翔

增强，一旦债务风险暴露，财政风险将

向金融风险传递，或将导致地方隐性债

务风险演化成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地方财政收入“空转”损害整

体经济正常运行。一些地方政府财政“空

转”虚增财政收入的行径看似多方得利，

实则弄虚作假、扰乱经济，最终将损害

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也反映出

政府对统计数据造假法律问责不到位，

对地方官员考核标准仍存在形式化、数

据化、单一化的问题，必须脱虚向实。

（三）财政补贴中骗补、套补乱象导

致腐败发生。近年来我国财政补贴力度

逐年加大，财政补贴所涉金额巨大、名

目繁多且具有明显“无偿”的性质，导致

许多单位和个人产生强烈的“谋利”冲

动，背离了财政补贴的初衷。如一些单

位对财政补贴项目的评选、发放过程监

管不力，使财政补贴被大肆套取和挤占

挪用，催生大量骗补、套补的行为。这

些乱象严重影响了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

效益，挫伤了企业、机构创新的积极性，

透支了社会公信力，扰乱了党风政风和

社会风气。

（四）非税收入比重居高不下恶化

投资环境。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多项普

遍降费、简政放权的措施，以减轻纳税

人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但一些地方财

政收入中仍存在“税不够、费来凑”的现

象，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企

业隐性负担加码。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

收费，不仅导致财政收入质量变差，还

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进而恶化当地

投资环境。

（五）“第三财政”大幅增长腐蚀财

政的公共性。“第三财政”是指政府通过

支配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而形成财政分配

活动。近年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大幅

度增长且大部分尚未纳入预算管理。为

扩大可支配财力的规模，各级地方政府

为国有资本提供各种优惠支持政策，干

涉市场环境，攫取巨额经济收益，“第三

财政”规模呈现大幅增长趋势。长此以

往，将混淆政府与市场边界，破坏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腐蚀财政的公共性，

不利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新形势下整治财政乱象问题的着力点

第一，进一步加大预算管理监察力

度。公开透明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

的基石。新形势下，专员办工作职能转

型要突出对预算编制的监督审核，重点

找出预算编制不完整、指标不细化、编

制方法不合理的问题，同时建议财政部

门采用增量预算与零基预算相结合的

预算编制方法，延长预算编制时间，逐

步探索建立跨年度预算和中长期预算

机制 ；注重对预算执行的监察，强化预

算约束力，坚决查处违规调整预算和追

加预算的行为 , 督促建立起财政运行的

有效评价机制 ；严格资金审核，加快资

金拨付流程，提高预算执行进度 ；配合

执法机关加强预算的法治化执行力度，

坚决查处以权代法强势干涉财政资金

“财政乱象”是指所有违背财经纪

律和财政法律法规的各种现象。它是我

国当前深化反腐倡廉中必须“坚决防止

和有效避免”的监管问题。财政部部长

肖捷指出，“专员办要认真思考，如何

更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特别在查找监管

漏洞和空白点方面，要注意提前发现问

题，要坚决防止和有效避免财政领域乱

象丛生问题的发生。”作为财政部派出

机构，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查找监管中的

漏洞和空白点，做到提前发现问题，既

抓前头又抓后头，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

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当前存在的财政乱象情况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大

区域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对当地

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

产生了一定风险。《预算法》修订后，财

政部出台多项措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控成效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部门违法违规采取多种形式举债，并将

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中 ；个

别市县政府和财政部门违法违规直接

充当举债担保和利用产业基金“明股实

债”；一些地方擅自将政府购买服务扩

大到工程建设领域，借道政府购买服务

违规新增融资 ；还有一些地方利用 PPP

变相举债，约定本金回购和最低回报，

甚至新设融资平台公司从事违规举债。

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积累加大，

隐性债务风险渗透性和资金关联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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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推进财政管

理法治化。此外，还要高度注重审查财

政部门预算公开范围是否全面，内容是

否细化和易于理解，不断提高预算公开

透明度。

第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动态监

控。一是要根据负债性质进行针对性监

管。对“显性负债”要跟踪监控政府债务

的增加和偿还情况，关注其举债规模和

条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资金使用是否

规范 ；对“隐性负债”要加强对国有企

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投融资平台的

监控，及时关注其是否可能形成政府债

务 ；对“或有负债”要加强对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监控，关注其

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和保证的

行为。二是发挥专员办与省财政厅联合

监管机制优势，有效整合地方各级财政

监管力量，构建多层次防控体系。三是

发挥专员办就地就近优势，深入基层调

研，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了

解债务管理的具体情况，督导市县及时

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四是深化地方债务

监管政策研究 , 加强改革期间操作性问

题研究，提出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

系的政策建议，助力建立和完善防范债

务风险的有效机制。

第三，疏堵结合治理收入虚增乱

象，创新财政监管机制。一是构建科学

指标体系，淡化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考

核，优化年度收入预算编制方法，实现

财政收入与 GDP 相适应。二是加强对堵

住漏洞、规范地方财政收入的监督，使

其更加有利于依法实施收入征管和财政

收入质量提高。三是提高违规成本，遏

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虚增，将虚增行为

多发的税种和非税收入项目实行比例

上解，将专员办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监

管、地方收入质量监管等监管工作成果

综合运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收入质量

因素挂钩。

第四，运用大数据完善日常监管，

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建立地方财政收入

专员办之窗

运行监督数据平台及定期分析报告制

度。动态监控各市县非税收入占比、非

税收入增长率、主体税种增长率、地方

税增长率等指标，对异常变动指标进行

分析研判，及时发现收入质量问题并向

财政部报送，将其作为中央转移支付分

配的重要依据。建议对专员办财政预算

监管中发现的违规问题，按一定比例扣

减地方财力奖补资金，并抄报当地省级

政府、纪委、组织部门等，以强化对市县

政府的约束。另一方面，依据大数据情

况，进一步理清中央、省、市县之间的事

权关系，合理划分事权，明确支出责任。

第五，加大财政法治建设力度。以

改革的精神、法治的意识，全面贯彻实

施新预算法。为有效应对预算管理工作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议相关部

门尽快出台预算法实施细则，全面提高

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能力和水

平，不断提升财经法律制度建设的科学

性、协调性和渐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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